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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推进会精神，切实做好我

省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，逐步建立农村供水工程良性运行

机制，根据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

工作的通知》（办农水〔2019〕210 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

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按照水利部统一部署，落实成本测算、制定水价、严格征收、

财政兜底等工作，逐步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全面收费、用水户

全面缴费。2019 年底前，以县为单元制定农村供水工程水价相

关政策制度，千人以上供水工程全面定价；2020 年 4 月底前，

千人以下集中供水工程全面定价。2020 年 6 月底前，千人以上

供水工程收费处数占其工程总处数的 95%以上，水费收缴率达到

90%以上；2020 年底前，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收费处数占其工程总

处数的 95%以上，水费收缴率达到 90%以上。2021 年 6 月底前，

千人以上供水工程实现全面收费且水费收缴率达到 95%以上；

2021 年底前，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实现全面收费且水费收缴率达

到 95%以上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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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开展成本与水价测算。2019 年 11 月底前，以县为单元，

全面摸清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底数，按照千人以上和千人以下农村

集中供水工程建立台账清单。在摸底调查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

上，开展供水成本测算，确定指导水价。千吨万人以上供水工程

必须逐个进行测算，千吨万人以下集中供水工程要按照千人以上

和千人以下，选取不同规模的典型工程进行测算。城乡供水一体

化试点市县，要以县为单元，统一进行供水成本和水价测算。 

2.制定水价政策制度。各市、县要根据测算成果，结合本地

区工作实际，制定或完善农村供水工程水价定价政策。农村集中

供水工程水价，实行政府指导价或由供用水双方协商定价，鼓励

采用“基本水价+计量水价”的两部制水价和阶梯式水价。县级

水利部门要会同物价主管部门，指导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，按照

水价制定程序，分规模做好水价成本核算、定价、调价工作。千

人以上供水工程实行政府指导价，水价应能覆盖成本，企业化运

行的工程还应适当考虑利润；千人以下集中供水工程的水价，可

按规定适当简化程序，由供水单位、村委会、用水户代表等协商

确定。城乡供水一体化试点市县，要以县为单元，统一制定农村

供水区域指导水价，加快水价调整步伐，逐步达到全成本水价。

各设区市要做好指导，于 2019 年底前汇总本地区水价政策制度

情况，报送省厅农水水电处备案。 

3.落实落细水费收缴。各地要根据时间节点要求，以县为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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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，制定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计划，

逐镇逐村、逐个工程明确收缴时间表和路线图，进一步细化目标

任务，落实工作责任。农村供水工程要实行“一户一表”，实现

装表到户、抄表到户、计量收费，为水费收缴工作打好基础。县

级水费收缴工作计划应于 2020 年 4 月底前报省水利厅备案。 

4.积极落实扶持政策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有关

部门，以县为单元落实农村供水工程财政补助资金，发挥“济困”

和“激励”作用。对自然地理条件差、经济欠发达的“特殊区域”，

远距离输水、高扬程供水、净化处理工艺复杂的“特殊工程”，

以及贫困户、五保户等“特殊群体”，给予适当的财政补助，促

进“特殊区域”农村供水服务均等化，维持“特殊工程”正常运

行，保障“特殊群体”基本用水需求。对水费收入不能覆盖供水

成本的工程，县级财政要足额补齐，兜住底线。要建立补助资金

与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和管护机制创新的挂钩激励机制，省级

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资金优先安排水费收缴工作成效较

好的县（市、区）。城乡供水一体化试点市县，要率先建立运营

补贴和水价补贴机制，对执行水价和成本水价差额部分，按照一

定比例由市、县政府和实施主体（水务公司）承担，可采取“成

本核算、财政补贴”的方式一年一结算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实行“省负总责、市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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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落实”的工作机制，市、县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，做好水

费收缴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。水利部门作为指导、监督农

村饮水安全工作的牵头部门，要切实担负起本区域农村供水工程

水费收缴等责任，一级管一级，逐级压实工作责任，按照既定目

标任务、路线图和时间表，对照关键节点，开展常态化监管。要

加强与发改、财政等部门的沟通，组织发动镇、村，共同做好水

费收缴等相关工作，引导用水户树立用水缴费、节约用水意识，

促进农村供水工程良性运行。 

2.开展暗访调研。省水利厅将根据水价核定和水费收缴各时

间节点的要求，以“四不两直”方式进行现场暗访和随机抽查，

并通报抽查情况。各设区市水利局要对本地区农村集中供水工程

水费收缴工作进行暗访调研，进一步夯实工作基础，共同营造学

习先进、鞭策后进的良好工作氛围。2020 年 1-3 月，抽查水价

相关政策制度制定情况和千人以上供水工程定价情况；2020 年

5-6 月，抽查千人以下供水工程定价情况；2020 年 7-9 月，抽

查千人以上供水工程水费收缴情况。2021 年重点抽查农村集中

供水工程水费收缴情况。 

3.强化进度调度。水利部已建立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

进展月报制度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部门要按时如实上报本地区

农村供水工程有关政策制度、水费收缴情况、财政补助情况。设

区市水利局要及时跟进，掌握进展情况，建立问题清单，按月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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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调度，指导各地做好相关工作，每月 25 日前汇总并上报农村

供水工程水费收缴进展情况表。省水利厅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，

及时进行调度。 

4.严肃追责问责。“督导千遍不如问责一次”，水利部对该

项工作履责不力将严肃问责，主要采取三种问责方式：批评、约

谈和通报。对各市、县水费收缴工作不力、渎职失职的责任人或

责任单位，省水利厅将采取责令整改、警示约谈、通报批评等方

式进行追责问责。市、县水利部门要针对存在问题，落实整改措

施，确保按时完成任务。 

 

附件：_____市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进展情况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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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_____市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进展情况汇总表 

行政区划 

农村供水工程水

价有关政策制度 
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情况 

财政补助情况 
千人以上供水工程 千人以下集中供水工程 

上一年

度水费

收缴额

度（万

元） 

是否 
制定 

名称及 
文号 

总处数

（处） 

已定价

工程处

数（处） 

已收费

工程处

数（处） 

按成本收

费工程处

数（处） 

水费收

缴率

（%） 

总处数

（处） 

已定价

工程处

数（处） 

已收费

工程处

数（处） 

按成本

收费工

程处数

（处） 

水费

收缴

率

（%） 

是否

需要

（是/
否） 

上一年

度财政

补助额

度（万

元） 

财政是

否足额

补齐（是

/否） 

（1） （2） （3） （4） （5） （6） （7） （8） （9） （10） （11） （12） （13） （14） （15） （16） 

合计                 

**县 
（区、市）                 

**县 
（区、市）                 

...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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